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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志·诗赋略》分类义例等问题为后世论争焦点。返归历史语境考索《汉志》分类的基本义例，整体观照并辨析
《诗赋略》涵盖的文体、归类方式及内部之种属关系，探讨《汉志》的流变，可以廓清《诗赋略》原本源于《诗》的荀赋、杂赋，肇

端楚辞的屈赋、陆赋，乐府采录的歌诗三类编目之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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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问题的提出

班固依《七略》编成的《汉志》类分众籍为六艺、

诸子等６略３８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其
著录图书的类例大体分明，学术亦渊源有自，开启了

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按《汉志》基

本体例，每略有总序，略内每种有小序，这为研究者

考察其分类思想和方法提供了依据。《汉志·诗赋

略》著录五种：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

属、客主赋之属、高祖歌诗之属（以下简称屈赋、陆

赋、荀赋、杂赋、歌诗）。遗憾的是惟此五种无小序，

遂使其分类义例等问题成为后世论争焦点。郑樵就

《七略》分类体例首先发难，继而批评班固，其云：“刘

向父子所校经传、诸子、诗赋冗杂不明……缘刘氏章

句之儒，胸中元无伦类。班固不知其失，是致后世亡

书多而学者不知源。”［１］开批评《汉志》“不明类例”

之先声。胡应麟认为杂赋“盖当时类辑者，后世总集

所自始也”。［２］章学诚因而类分前三种为别集，杂赋

及歌诗为总集之体，认为“三种之赋，亦如诸子之各

别为家”，［３］９９必有分类义例。姚振宗则批评郑樵菲

薄刘、班，“不知己之所言乃真无伦类耳”，［４］认为《汉

志》分类有序且部次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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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贤时彦多在意《诗赋略》前三种的分类，观点

主要有：（１）体裁说。如姚振宗：“刘氏编诗赋之
例，盖以体分。”［４］其以体裁区分四种赋为“楚骚

体”、“不尽为骚体”、“赋之纤小者”、“尤其纤小

者”。姚名达则以前三种为“聚文章体裁相同之书

为一类者”。［５］（２）风格说。刘师培、章炳麟、曹道
衡等以前三种为按辞赋风格区分，如刘师培：“写怀

之赋，屈原以下二十家是也；骋辞之赋，陆贾以下二

十一家是也；阐理之赋，荀卿以下二十五家是

也。”［６］章氏则认为前三种之风格分别是：“屈原言

情，孙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其属有朱建、严助、

朱买臣诸家，盖纵横之变也。”［７］曹道衡力主地域影

响风格：屈原等楚人“保持楚地特色最纯粹”；陆贾

虽楚人但“受其他地区文化影响较多，其赋作已与

纯粹的楚风有别”；赵人荀卿“赋在文体上与屈宋差

别更大，故置于汉人陆贾之后”。［８］（３）“家法”说。
林颐山《重刻张编修〈七十家赋钞〉叙》提出：屈赋

“为第一种家法，闳丽温雅者也”；陆赋“为第二种

家法，?戏诙笑，较第一种而少变者也”；荀赋“第三

种家法，风谕恻隐，较第一种侈丽闳衍，简练其式少

变者也”。［９］（４）品第说。章必功、汪祚民、李士彪
等认为前三种是按作家作品成就高低划分，如李士

彪：“屈原赋之属为上品，陆贾赋之属为中品，荀卿

赋之属为下品。”［１０］（５）拟《诗》说。如熊良智：
“《诗赋略》分类义例出自汉代主流意识的诗学思

想，前三种赋可视为风体之赋、雅体之赋、颂体之

赋，杂赋一种，附录而已。”［１１］

以上诸说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的分类过程，学

术视野逐渐打开。先贤阐释分类义例不乏精到，多

有可取；然均有不能圆满解决问题的遗憾，或有所

遗漏或观照不周。即如程千帆所说：《诗赋略》前三

种不可以地域、时代、气息、主题、巨细、声音等为分

类标准，“盖都略有其意，而又不能具体”。［１２］而时

彦观点大都新颖，亦颇富学术眼光；但苦于基本义

例标准的不能发明，特别是著录作品的大量亡佚和

文献不足征引，令其分类研究也难免捉襟见肘、管

中窥豹。总之，局限于《诗赋略》前三种分类的研

究，无论如何立论，略内及《汉志》中的一些问题依

然得不到合理解释，有的观点未为圆照甚至前后癥

牾。因此，返归历史语境考索《汉志》分类的基本义

例，整体观照并辨析《诗赋略》涵盖的文体、归类方

式及内部之种属关系，探讨《汉志》的流变，以廓清

《诗赋略》原本由源于《诗》的荀赋、杂赋，肇端楚辞

的屈赋、陆赋，乐府采录的歌诗三类编目的事实，就

成了本文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二　《诗赋略》内涵及基本分类辨析

“诗赋”合称在先秦汉代文献中较常见。如

《楚辞·大招》：“二八接舞，投诗赋只。”王逸注：

“诗赋，雅乐也。”［１３］王褒《四子讲德论》：“何必歌

咏诗赋，可以扬君哉？”［１４］《汉书·扬雄传》：“雄以

为赋者……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

是辍不复为。”又《礼乐志》：“多举司马相如等人造

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又《薛方传》：“（方）喜属文，著诗赋数十篇。”又《元

后传》：“上召见（刘）歆，诵读诗赋。”诸如此类，不

胜枚举。上述“诗赋”所指虽无从逐一落实，但在此

期文化语境中其概括性、代表性及使用频率则一目

了然，《诗赋略》或基于此而设。一般以为《诗赋

略》仅诗赋两类，然事实并非如此，即如《六艺略》

不止有“六艺”。其著录文体实有：

（１）诗、歌。《六艺略》“诗”序：“诵其言谓之
诗，咏其声谓之歌。”考《诗赋略》著录，凡标题“歌

诗”者皆乐府和乐歌词，即《礼乐志》所谓“诗”，如

高祖“《风起》之诗”，亦称《大风歌》。乐府组织司

马相如等制作的《郊祀歌》，唐山夫人《安世房中

歌》等未著录于“歌诗”。另有部分歌诗被归于

“赋”，如屈原赋中有《九歌》；孙卿赋中有《?诗》，

即《孙卿书录》“为歌赋以遗春申君”［１４］者；王褒赋

中有号为“颂”的《中和》、《乐职》、《宣布》诗，即

《汉书·王褒传》“王襄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

习而歌之”者。可知《诗赋略》“歌诗”未完全著录

乐府采集和制作的诗歌。

（２）赋。《诗赋略》著录四种，此“赋”本非文
体，而是与“歌”相对的一种表达方式，即“不歌而

诵”。考诸家“赋”所收文章，显然不全为赋，如“屈

原赋二十五篇”既有骚又有歌，唯独阙赋；“赵幽王

赋一篇”是歌诗；“扬雄赋十二篇”为班固所补者乃

楚骚、杂文。反而文体单纯的不题“赋”，如李思

《孝景皇帝颂》，《成相杂辞》，《隐书》等。汉皇帝多

好辞赋，召高材待诏诵读，乐府则设“夜诵员”。据

《王褒传》，王褒、刘向等为宣帝诵读《楚辞》，又为

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如《洞箫颂》等。

刘歆曾为成帝“诵读诗赋”。盖刘氏编目时以此类

文体驳杂，故用“赋”这种诵读形式统言之。

（３）颂。《诗赋略》荀赋、歌诗类著录“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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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景皇帝颂》十五篇”，《颂德》若干，“《送迎灵

颂》三篇”。其实，诸家大都有“颂”，如屈原有《橘

颂》，扬雄有《赵充国颂》。据《汉书》本传：刘向“与

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淮南王

“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王褒与张子侨等

随宣帝行出，“所幸宫馆，辄为歌颂”；枚皋“为赋

颂，好?戏”；严助“作赋颂数十篇”。王延寿说：

“物以赋显，事以颂宣。”［１４］挚虞云：“颂者，美盛德

之形容；赋者，敷陈之称也。”并批评“马融《广成》

《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

矣”。［１４］可见“颂”不同于“赋”。“颂”如四言诗，可

歌可诵，故赋类、歌诗皆有著录，“赋”则不然。

（４）成相、隐。《诗赋略》著录“《成相杂辞》十
一篇”，“《隐书》十八篇”。现存《荀子》有《成相》

篇，杨絫注曰“盖亦赋之流”，卢文?以为“古诗之

流”，［１５］卢说是；此当属“孙卿赋十篇”。《艺文类

聚》木部引《成相篇》，注曰：“成相，淮南王所作

也。”［１６］此当在“淮南王赋八十二篇”中。“成相”

大抵肇始于瞽讽诵之词，曾一度流行，《睡虎地秦

墓竹简》中有８章与《荀子·成相》相似的韵文可佐
证。“隐”也是古老文体，刘勰云：“荀卿《蚕赋》，已

兆其体。”［１７］意即荀况开创了“隐”体。“《隐书》十

八篇”颜师古注：“刘向《别录》云‘隐书者，疑其言

以相问，对者以虑思之，可以无不谕’。”刘勰论

“隐”，或因向说。

（５）讴、谣、声曲折。《诗赋略》歌诗类著录有
“讴”、“谣”、“声曲折”。《宋书·乐志》载，秦青、

薛谈、王豹善讴，韩娥、绵驹、虞公善歌，“若斯之类，

并徒歌也。《尔雅》曰：‘徒歌曰谣。’”可见，周秦西

汉颇多谣讴。“声曲折”或是乐府“采诗夜诵”的声

调，如挚虞所谓“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１４］

者，即指乐府歌谣之类。《隋书·王劭传》：“劭于

是采民间歌谣……撰为《皇隋灵感志》……闭目而

读之，曲折其声，有如歌咏。”亦可证“声曲折”是

“有如歌咏”的诵读声调。

尽管刘氏未明确表达其文体观，较早的文体研

究又发生于魏晋，却不能因此否定上述文体在前汉

的现实存在，［１８］《诗赋略》著录条目所示即是明证；

也不能漠视刘氏就此而辨章学术的功绩，如其基本

归类。（１）按作者归类，流派明晰。《诗赋略》著录
的１０６家有７１家以此归类，且有淮南王群臣等群
体。群体之作风格基本相同，如《楚辞·招隐士》王

逸云：“（淮南王）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著作篇

章，分造辞赋，以类相从。”［１３］可知淮南王群臣之作

实楚辞遗响。（２）按体裁归类，门径清楚。如刘勰
云：“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

诗画境……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１７］可

知《诗赋略》“《客主赋》十八篇”等源自荀况赋。

（３）按题材、地域归类，化繁就简。此类往往整合数
个题材、地域为一条，多以“杂”名；如《杂禽兽六畜

昆虫赋》即由禽兽、六畜、昆虫等题材杂合而成。而

刘氏每校雠一书“辄条其篇目”，那么，见诸《汉志》

的这种多题合署一目者，应是班固提要整理所致。

如《六艺略·书》著录的“《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

九卷”原是《大夏侯章句》与《小夏侯章句》二书；又

扬雄《太玄》等四书被《诸子略·儒》合署为“扬雄

所序三十八篇”；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若分解成刘

氏纂录原貌，《诗赋略》杂赋则有２５家，歌诗则有
４６家。

综观之，现存《诗赋略》每种皆汇聚了不同文

体，而各体还存在风格、地域、题材、表达方式等差

异，根本不能统括于某种文体。然则，它们之所以

能够归入“赋”与“歌诗”，是因刘氏采用了比较宽

泛且不具排他性的标准，即歌咏与否。其将韵文区

界为两类：一是不歌而诵之赋（含有可歌的诗颂），

二是歌咏之诗。显然，歌诗类的著录以乐府采集、

施用者为限，且多是“风诗”。如《郊祀歌》、《安世

房中歌》等“序郊庙”者未著录其中，“《雅歌诗》四

篇”则被著录在《六艺略·乐》；而如《高祖歌诗》纯

属楚风。刘氏编纂目录本无范式可依，分类已属不

易，何况其分类标准无可厚非，故不应以现时观念

苛求其分类。

　　三　《诗赋略》序文所示分类义例解读

《诗赋略》“赋”类虽分屈赋、陆赋、荀赋、杂赋

四种，形式上也各为单元，但其分类义例不明；结合

“论辨流别”的总序加以考察，则有迹可循。总

序云：

……春秋之后，周道蜪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

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

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

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

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

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

赋丽以淫……”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

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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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宜华，陈祥谦：《汉志·诗赋略》分类论略

观风俗，知薄厚云。

序文述“不歌而诵”及春秋卿大夫赋《诗》言志

现象后，即转入上引流别之论。据《孙卿书录》，荀

况“善为《诗》”，被称大儒和“天下贤人”，曾“为歌

赋以遗春申君”，“卒不用于世”。［１４］可知“贤人失志

之赋作”是指荀况承《诗》所作歌赋。据《史记·屈

原列传》，屈原“楚之同姓”，离谗忧国而作《离骚》，

“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

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可知“离谗忧国”而“作赋以风”的是屈原，宋玉下

及扬雄皆祖述屈原却“没其风谕之义”。值得注意

的是，此所谓“大儒”“楚臣”非特为辨识身份，实为

区分流别。刘勰云：“屈宋以《楚辞》发采……荀况

学宗，而象物名赋，文质相称，固巨儒之情也。”［１７］

荀况虽与楚有关联，然其赋的渊源在《诗》，是名副

其实的“古诗之流”；而屈原“娴于辞令”，其《离骚》

诸作即或称赋，亦是纯粹楚辞之滥觞。二者仅在具

有《诗》式讽谕精神上一致，却不能以此证明《诗》

与楚辞亦为源流。这就是“诗人之赋”与“辞人之

赋”的区别。

显而易见，序文仅论及荀赋、屈赋、歌诗三类，

而“赋”对应于现存《诗赋略》著录的实有四种，意

味荀赋、屈赋各辖二种。按著录次第，一类应即屈

赋、陆赋，一类当是荀赋、杂赋。换言之，陆赋是从

屈赋类析出，杂赋是从荀赋类析出。理由有三：

其一，每类两种赋之家数基本相等，属典型的

一分为二，应是后继编者所为。如屈赋２０家，陆赋
２１家；荀赋２５家，杂赋亦２５家。而《汉志》另五略
著录的每类一般数种相杂，却无再分。如《六艺略》

“易”、“书”、“诗”、“礼”等至少有经、传两种，“春

秋”还附有史类１１家，均未另立门类；班固去重的
《伊尹》、《陆贾》等９家原著录《兵书略》“兵权谋”，
与《吴孙子兵法》之属显然不同，此亦多种混杂之

例。班氏依《七略》编《汉志》不仅“删其要，以备篇

籍”，也有整理：（１）去重复著录，如上所举。（２）调
整类别，如从《兵书略》“兵权谋”中“出《司马法》入

礼”，即调到《六艺略》“礼”类；从《诸子略》“出《蹴

鞠》一家”入《兵书略》“兵技巧”等。（３）杂合条
目，如前文所述大小夏侯、扬雄之书的杂合。《诗赋

略》“歌诗”种类繁富于“赋”，但杂合为２８家与荀
赋相当后，亦未再分。可见两类“赋”的均分并非

《七略》原貌，而是班固所为。

其二，屈赋、荀赋均著录了周秦时代的作品，如

屈赋中有屈原、唐勒、宋玉赋，荀赋中有荀况赋、秦

时杂赋；惟独陆赋与杂赋无此类著录。考《汉志》著

录基本体例，其“略”内每种无例外地著录有周秦典

籍著作，并依类编次，而汉人著作仅以流、裔地位著

录，以明学术源流。如《六艺略》“小学”著录《史

籀》等周秦著作后，继以司马相如《凡将》等汉人著

作。诸如此类，不赘述。《诸子略》“道”著录“刘向

《说老子》四篇”虽在老子弟子《文子》、《?子》前，

却是“《老子邻氏经传》四篇”类之流裔。即便“歌

诗”亦著录有周秦作品，如《周歌诗》、《左冯翊秦歌

诗》等，但未按时代编次。笔者以为，此目录实为刘

氏搬用乐府之旧，并未作太多更易，而乐府则是以

采录先后编目的，这可见证于《礼乐志》记载：高祖

《风起》之后，依次是《太一》、《甘泉》等，与“歌诗”

排序无二致。显然，完全不同于上述的陆赋、杂赋，

并非源流自明的独立门类。

其三，陆赋、杂赋的源头分别在屈赋和荀赋。陆

赋中仅司马迁、扬雄有作品遗存，其余多不可见。陆

氏居首，大抵以其为汉代较早作赋者。刘勰云：“赋

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汉初词

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播其

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１７］“顺流而

作”当是沿袭楚辞而作，如自贾谊以至王褒都是汉赋

杰出作者而同列屈原之属，故陆赋中作者如枚皋以

至扬雄亦应作如是观。班固说得更清楚：“（屈）为辞

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

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

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１４］又陆赋作

者严助、朱买臣亦以楚辞扬名，《汉书·地理志》：

“（屈）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

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枚乘、邹阳、严夫

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

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刘勰谓朱“以骚体

制歌”可佐证。司马迁《悲士不遇赋》残篇有楚骚遗

风已成共识，而扬雄《反离骚》诸篇正因为是楚骚之

流而被班固增补。按此，可知陆赋中作者亦依则楚

骚，更可证明班固均分屈赋仍着眼于本类义例，并无

楚骚之外的著录标准。而且，班氏有意将父子、君臣

分列，以明确陆赋均分自屈赋。如庄夫子（严忌）与

庄匆奇（严助昆弟）、枚乘与枚皋、张子侨与张丰、刘

辟疆与刘德为父子分列；“臣”对应“上”，则陆赋中

“臣说赋”、“臣吾赋”原本著录于屈赋类“上（武帝）

所自造赋”下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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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况之前无“赋”体，自其承《诗》而作《礼赋》

诸篇“爰锡名号”，始有所谓“赋”。荀况赋实际包

含“客主”、“隐”、“成相”三种体式。“美盛德之形

容”的“颂”亦源于《诗》，不同于“极声貌以穷文”的

屈赋类。刘勰云：“（颂）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

区”；“秦政刻文，爰颂其德，汉之惠景，亦有述

容”。［１７］“秦政刻文”即刘勰所说“秦世杂赋”。可

知“秦时杂赋”、《孝景皇帝颂》皆“颂”体，与荀况赋

同源，故著录在荀赋类。“杂赋”著录的首家为《客

主赋》，最后两家是《成相杂辞》和《隐书》，此首尾

三家均源于荀况赋，前文有论。自《杂行出及颂德

赋》至《大杂赋》杂合行出、颂德、琴、山陵、雨旱、禽

兽等２２种题材，主要是“颂”，即如前文所述王褒等
跟随宣帝行出“辄为歌颂”，淮南王献《颂德》，班固

去《六艺略·乐》著录之重的“淮南、刘向等《琴

颂》”，及董仲舒《山川颂》，东方朔《旱颂》，王褒《碧

鸡颂》等。而“秦时杂赋”不入“杂赋”为义例，恰是

班固不将其别为一类的明证，即“杂赋”本属荀赋。

按刘氏本意，荀赋位列第一。《诗赋略》序论至

为明确：大儒孙卿，楚臣屈原，乐府歌诗。班固亦未

更易顺序，即便《楚辞》单行后，论“赋”者仍依《汉

志》著录次第，如皇甫谧《三都赋序》：“是以孙卿屈

原之属，遗文炳然。”［１４］挚虞《文章流别论》：“前世

为赋者，有孙卿屈原。”现存《汉志·诗赋略》著录

次第可能为唐宋治《汉志》者受《七录》、《隋志》别

立“楚辞”类之影响而更改。《汉书》较早刊本为北

宋景本，张元济云：“（景本）原阙《艺文》、《沟

洫》二志，配以大德覆本。”［１９］即今本《汉志》是以元

大德本配补，姚振宗《条理》谓《汉志》旧本文相连

属，后被改为分条刊刻，说明《汉志》已非原貌。荀

赋承《诗》余绪从而获得“则”的经学立意，为“诗

赋”之首，正是汉儒经学意志的折射。［２０］

综上所述，《诗赋略》著录源于《诗》的荀赋、肇

端楚辞的屈赋、乐府采录的歌诗三类，各有体制且自

成流别。不仅其分类义例彰显汉儒《诗》经学思想，

编次亦以《诗》之部类为则。故班固《两都赋序》曰：

“抑亦雅颂之亚也”；“稽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

如此”。荀赋类多用四言诗体，兼有颂德讽谕之义，

可谓《诗》的正统之流，堪称“颂之亚”；“拓宇于楚

辞”的屈赋类，尽管自宋玉下及扬雄“竞为侈丽闳衍

之词”，尚不失“以抒下情而通讽谕”，可视为“雅之

亚”；按序所言，歌诗类“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显

属“风诗”。章学诚云：“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

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

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３］诚如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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